Assurance of Salvation 得救確據 從歷史的角度看，人能否在今生有永遠得救的把握這問題，在改教（Reform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96,Name=Reformation Theology 改教運動的神學}）時期成了重要的課題。雖然較早期的教會思想家，像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及敦司．蘇格徒（Duns Scotus{\LinkToBook:TopicID=385,Name=Duns Scotus, John}）均認為有此可能，但教會後期的發展，愈來愈偏向善功、補贖禮（Penance{\LinkToBook:TopicID=915,Name=Penance}），和教廷赦罪權力的關係，於是這個教義就漸漸被人忽略，結果天特會議（Trent, Council of{\LinkToBook:TopicID=1176,Name=Trent, Council of}）說，凡離開特別啟示而傳講人可以在今生確知得救的人，都應當受詛咒。改教家拒絕這個思想，認為最高權柄是聖經（Scrip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1063,Name=Scripture}），不是教廷，結果教廷及教權對信徒的控制就減弱了，不再是神、人間必須的中保。對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、慈運理（Zwingli{\LinkToBook:TopicID=1260,Name=Zwingli, Ulrich}）、布塞珥（Bucer{\LinkToBook:TopicID=237,Name=Bucer 或Butzer, Martin 布塞珥}）和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來說，信心（Faith{\LinkToBook:TopicID=443,Name=Faith}）最重要的一環就是確據。加爾文認為得救的信仰，就是得救的確據（《基督教要義》，中冊，65～7頁），因為他把確據的根基立於基督上（如︰同上，388～9頁）。後期的加爾文主義（Calvi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250,Name=Calvinism}）逐漸把確據建立在成聖Sanc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42,Name=Sanctification}）上，得救確據要視乎人敬虔的程度，結果得救確據就不再是得救信仰的必須因素，這是韋斯敏斯德信條（Westminster Confes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230,Name=Westminster Confession}）把得救信仰和得救確據分為不連續的兩章來處理的原因。後人為要解釋這種分立，就從贖罪的範圍（Atonement, Extent of{\LinkToBook:TopicID=169,Name=Atonement, Extent of}）和盟約（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322,Name=Covenant}）神學來找理由，並且努力明白到底加爾文是不是認為成聖是確據的基礎；有些人否認（如︰Niesel, Kendall），另些人則認為有可能〔如︰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、柏寇偉（Berkouwer{\LinkToBook:TopicID=207,Name=Berkouwer, Gerrit Cornelis 柏寇偉}）〕，不過他沒有特別強調而已。啟蒙運動（Enlighten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404,Name=Enlightenment, the}）之後，人把時間（Time{\LinkToBook:TopicID=1166,Name=Time and Eternity 時間與永恆}）絕對化，加上康德（Kant{\LinkToBook:TopicID=676,Name=Kant, Immanuel 康德}）後期的二元論（Du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84,Name=Dualism}），整個問題就變得複雜混亂起來。但到了二十世紀具創意的神學家手裡，得救確據的神學意義，又再度豐富起來，尤其在巴特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和莫特曼（Molt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804,Name=Moltmann, Jurgen}）的作品最為明顯。
　　舊約雖然十分重視耶和華的作為，卻從沒仔細分析信心和確據到底是什麼。但舊約是有信心典範的，最高者莫如亞伯拉罕對耶和華的信心，以及亞伯拉罕之約的應許（創十五6），保羅認為這是全備確據的例子（羅四13～25）。詩篇雖然滿是人的掙扎，但它同樣豐富地顯出詩人的信心（如︰詩二十二，四十～四十四，四十六，一○二，一三○），但有時疑惑的黑雲仍然覆蓋在人的頭上（詩三十八，八十八，一○九）。到了新約，基督的死亡與復活已經成就了救贖，五旬節亦標劃出末日已然降臨在這一代，因此新約強調得救確據，把基督教信仰描繪成信徒喜樂地信靠耶穌基督。新約中以希伯來書十一1對信心的定義最為傳神，信就是「所望之事的實底」。按該章的文意來說，信心就是人對神應許的一種順服的回應，並且期盼這應許在將來實現。彼得前書告訴我們，就是在苦難試煉中，神仍然保守信徒在天上的產業（彼前一3～5）。保羅把信徒得救的確據立基於神的旨意、基督救贖的工作，和聖靈的職事上，是沒有什麼能奪去的（羅八12～39）；而約翰壹書更不斷強調「我們知道」。
　　從神學的角度來說，信徒得救的確據是建立在神的屬性，和耶穌基督啟示的終極性上面。基督既從永遠就與父神是「合質」（Consubstanti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12,Name=Consubstantiation}）的，意思是父與子同為神，那麼聖子對我們的啟示，就真真正正是父神永遠的旨意了。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，「就是我們作為神兒子的保證」（加爾文，《基督教要義》，II.xii.3），因為祂已把我們的人性聯合於神了。祂的死亡叫我們的罪得赦免，祂的復活就把我們提升到祂面前，使我們與基督聯合後，就能分享祂與神共有的生命（約六56～57，十七21、23；彼後一4）。再者，神永恆的旨意是不可動搖的；祂保證要保守我們（約六\cs637～40，十28～29，十七12）。立約中最重要的應許乃是︰「我要作你們的神，你們要作我的子民」（利二十六11～12；耶三十二38；結三十七27；啟二十一3），這就是神肯定我們在基督內得救。
　　這也表示福音的本質是群體的，因為得救確據只在教會的環境賜下來，我們在聖靈裡受洗歸入基督的身體，使我們能透過聖餐（Eucha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423,Name=Eucharist}），而在基督裡面成長。成聖是確據的基礎嗎？當然是的，聖靈在我們身上的工作，正是見證基督的救贖工作，和聖父的揀選工作。但人若往內看，就難免失望或自義。確據與成聖都是神的工作，而二者的根基，都是建立在基督已成就的救贖工作上。文藝復興之後的個人主義思想不斷受到質疑，我們大概要把確據的意義放在群體的範圍內來思想，問題才會得到澄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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